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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市 2016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草案）的说明 

 

一、基本情况说明 

（一）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范围 

2016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的范围，主要包括市国

资委出资监管的企业和市国资委委托市金融办、市委宣传部监管

的企业。其中，市国资委出资监管的企业 37 家，市国资委委托

市金融办监管的企业 1 家，市国资委委托市委宣传部监管的企业

5 家。合计纳入 2016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企业

43 家。 

（二）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比例 

市本级国资收益收缴的比例实行“分类收缴”办法，经市政

府批准，2016 年市本级国资收益收缴的比例为：一般企业 15%；

公益性企业 10%；应交利润不足 10 万元（含）的小型微型企业，

免交当年应交利润。 

二、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情况 

2016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主要依据预计应收缴

的市属企业 2015 年度的国资收益编制。2016 年纳入市本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 43 家企业中，预计应收缴 2015 年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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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收益的企业为 33 家，其余 10 家企业因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负

数等原因，根据规定 2015 年度不缴纳国资收益。 

根据 33 家企业的税后利润和国有股股利（股息）收入等因

素测算，预计应收缴 2015 年度国资收益 70.4 亿元，加上上年结

转的 27.5 亿元，安排 2016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 97.9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下同）增加 4.9 亿元，增长 5.3%。其中： 

1．利润收入预算数为 58.6 亿元。具体包括：电力企业利润

收入 4.2 亿元，化工企业利润收入 0.3 亿元，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0.2 亿元，电子企业利润收入 0.8 亿元，机械企业利润收入 32 亿

元，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16.5 亿元，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1.7 亿

元，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2.3 亿元，境外企业利润收入 0.1 亿

元，转制科研院所利润收入 0.5 亿元。 

2．股利、股息收入预算数为 11.8 亿元。 

3．上年结转收入预算数为 27.5 亿元。 

三、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情况 

根据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要求，2016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支

出预算重点围绕“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总体目标，深

入贯彻落实“上海国资国企改革 20 条”有关支持产业调整发展、基

础设施建设、民生社会保障的要求，结合本市宏观经济政策以及

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任务，统筹安排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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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年预算收入规模，按照“以收定支，不列赤字”的原则，

安排 2016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 97.9 亿元。其中：资

本性支出 73.5 亿元，费用性支出 7.5 亿元，其他支出 16.9 亿元。

具体如下： 

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预算数为 0.2 亿元。重

点用于弥补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的成本等方面。 

2．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预算数为 73.5 亿元。其中： 

（1）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15.5 亿元。重点用于支持市属

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整合，推动本市国资布局结构的调整优

化，加快推进企业内部产业整合和传统商贸业改造提升，着力培

育国内领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企业等方面。 

（2）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15.7 亿元。重点用于支持市属国有

企业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养和发展、产业能级升级和调整

转型、信息化应用与商业模式创新、研发机构建设和能力提升等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投入力度，加快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

全面创新。 

（3）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24 亿元。重点用于支持市属国有

企业参与民生项目及公益性设施的投资建设，着力推动浦东和虹

桥机场重要基础设施改扩建，聚焦支持国家会展中心公共设施配

套项目建设，进一步推进本市航运、贸易等重点领域发展。 

（4）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12 亿元。重点用于推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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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金融中心功能性要素市场体系健全和完善。 

（5）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6.3 亿元，重点用于支持市属国有企

业参与涉及城市运行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项目建设，促

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3．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预算数为 7.3 亿元。重点用于加强国

有企业技术创新、能级提升和产业链优化，聚焦支持新兴产业技

术的研发和示范应用，增强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重大技

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着力推动国有企业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促进绿色低碳清洁产业发展。 

4．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数为 0.7 亿元。重点用于

集团财务决算审计等财务管理支出，促进国有企业提高会计信息

质量、提升财务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预算数为 16.2 亿元。用于补

充上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四、需要说明的事项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上海国资国企改

革 20 条”的有关精神和要求，2016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

国资收益收缴范围和支出安排等方面进一步调整优化。 

一是国资收益收缴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

加强政府全口径预决算审查和监督的要求，结合市属国有企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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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推进进程，2016年本市将市国资委直接出资监管的 3家企业，

新增纳入市本级国资收益收缴范围。 

二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力度进

一步加强。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资收益更多用于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有关精神以及国家关于推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

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协调的要求，本市推动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与公共预算的统筹衔接机制，2016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

不低于当年预算收入的 19%，调入公共预算用于补充上海市社会

保险基金，进一步加大了对民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持力度。 

 


